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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永强 张杰
黄梦杰

将低价购买的一处普通民宅开发
成四层“小洋楼”后，每层以高价出售。
为了还债，又伪造证件骗取了房屋所有
权证，将“小洋楼”抵押贷款，由此引发
一起长达10年的房产纠纷案。河南省新
野县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房产纠纷监督
案，不但让违法者受到法律制裁，还监
督相关部门撤销了假房屋所有权证，让
无辜百姓静心安居。

伪造证件设骗局
“空中楼阁”作抵押

2011年10月，阿波用15万元购买了
位于新野县的一处房产，后又出资20万
元将该处宅基地开发为四层“小洋楼”。

2014年3月，阿波用妻子明花的名
义伪造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后，向新野县原房管局
申请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随后，明花
委托某房地产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
将该房产评估为160万元。同年4月，阿
波以该房屋所有权证为抵押，向白有借
款85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并就
该债权办理了抵押登记。阿波用这笔借
款还了部分外债。

2015年4月，到了还款期限，阿波以
种种理由不予偿还白有借款。白有决定
走法律程序。经白有申请，新野县公证
处出具了执行证书。此后，白有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新 野 县 法 院 在 立 案 执 行 中 发 现 ，
四层“小洋楼”已全部售出。楼内住着
的3户居民情绪激动地拿出各自的购
房合同、付款凭证，声称他们才是房屋
的 实 际 所 有 人 ，并 且 已 经 在 此 居 住
多年。

白有亲自到现场了解实情后，才恍
然大悟：抵押给自己的房子早已卖给了
他人，自己得到的不过是“空中楼阁”。

抵押房产早出售
拍卖风波惹争端

被抵押的房产，为何有3户人家居
住多年？

原来，早在2012年，阿波建成四层
“ 小 洋 楼 ”后 ，便 四 处 打 广 告 卖 房 子 。
2013年春天，老高看到售房广告后，以

19.5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小洋楼”的第三
层。此后，杨惠以18万元买下了一层，小
陶以20万元购买了二层和四层。四层

“小洋楼”被全部售出的背后，正是阿波
精心策划的“一房多卖”骗局。巧合的
是，几位买家因种种原因，均未及时办
理不动产过户登记。

2017年春的一天，老高回家时发现
自家大门被贴上了法院的拍卖公告。老
高立即联系其他户主，并到法院询问。
法院告知他们，房子已被阿波用作借款
抵押。这一答复如晴天霹雳，让老高等
人慌了手脚。他们试图联系阿波夫妇，
却音讯全无。3户购房人商定先到法院
对该房产进行确权，确认他们与阿波之
间的购房合同有效。但法院认为该购房
合同不能对抗白有的抵押权。

随 后 ，老 高 等 人 又 到 法 院 提 起 行
政诉讼，要求撤销阿波通过伪造证件
骗取的房屋所有权证。法院审理认为，
白有是善意第三人，撤销对其不公正，
故 仅 判 决 确 认 办 证 行 为 违 法 ，不 予
撤销。

该房产经一拍、二拍，因有人居住，
最终无人购买。2018年，案件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2021年，白有再次向法院提出执
行申请，该案被立案恢复执行。经协
商，法院作出恢复执行裁定书，该房

产交付申请执行人白有抵偿债务。白
有要求老高等3户人家搬出，遭到拒
绝。经申请，法院以拒不执行生效判
决为由将3位户主司法拘留。随后3户
人家多次上访。

检察监督“三线并进”
揭穿骗局纠错误

2024年年初，走投无路的老高等人
和权益无法实现的白有，先后向新野县
检察院求助。该院受理案件后成立专案
组，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

承办检察官在初步审阅材料后意
识到，此案并非普通的民事或行政纠
纷，而是涉及刑事、民事、行政三类法律
关系的交叉。专案组确立了“三线并进”
的调查方案。

民事检察官对3户购房人的购房事
实进行了审查，核实了老高等人最早的
购房凭证，确认了他们的购房事实在阿
波伪造证件骗取房屋所有权证之前。

行 政 检 察 官 前 往 自 然 资 源 局 ，调
取了2014年办理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的
全部档案材料，经仔细核查和专业比
对，确认档案中存放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系伪造。
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原登记机关
在受理申请时，未能依法对上述关键

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有效查验，也
未对房屋的实地建造情况、可能存在
的权属争议履行必要的实地查看等调
查职责。

刑事检察官通过调取银行流水、询
问相关人员、比对书证材料，发现阿波
等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的事实清
晰，且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骗取
的房屋所有权证，夸大评估价值，设骗
局获取85万元，涉嫌诈骗犯罪。

针对不同环节的问题，检察机关充
分发挥一体化履职优势，打出精准监督
的“组合拳”。

新野县检察院将阿波夫妇的犯罪
线索，立即移送公安机关。在引导侦查
的同时，持续跟踪案件进展。2024年12
月，阿波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并被责令退赔白有85万元；明花因
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阿波
共同承担债务。

新 野 县 检 察 院 认 为 ，原 房 管 局 在
登记审核时存在明显过错，而原审法
院在行政案件中仅判决确认违法却不
撤销证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今年3
月，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出再审检
察建议时指出：善意取得的抵押权不
能阻却撤销房屋所有权登记，这是法
律的明确规定。2025年11月，法院作出
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判决、原房屋所
有权登记。

在阿波的借贷被认定为诈骗后，原
有的民事执行基础已经不存在。今年8
月，新野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检察建
议，撤销原执行裁定。法院采纳检察机
关意见，撤销了原执行裁定。

“心里的这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得知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被法院采纳，
案件迎来转机后，老高激动地表示，要
不是检察院主持公道，多年血汗钱买来
的房子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白有也对此结果表示认可：“虽然
过程很曲折，但检察院把事情查清楚
了，也给我指出了正确的维权路子。我
将起诉评估公司和自然资源部门，相信
法律最终会给我一个公平的结果。”

这起困扰多方当事人十年，涉及刑
事、民事、行政三大领域的复杂纠纷，最
终得到了实质性化解。老高等购房者的
合法权益得到了有力维护，房屋所有权
登记错误问题被纠正，他们再也不用担
心无家可归。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一房多卖、虚假抵押，一处房产背后的骗局让3户购房人面临无家可归。检察
机关“三线并行”揭穿骗局，十年纠纷终得化解——

借款85万元，抵押的却是“空中楼阁”

姚雯/漫画

□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朱婧 杨析菱

“我最近当上小组长啦！你们看，
这是我画的全家福——有奶奶，还有检
察官姐姐！”11 月 9 日，湖北省钟祥市检
察院检察官回访案件当事人小诺（化
名）时，她欣喜地分享着自己的进步。
曾经沉默寡言的小女孩，如今笑容灿
烂、自信满满。

2023 年春，办案检察官在一次走
访中，从村妇联主任处了解到，年仅 6
岁的小诺身处困境——父亲在她出生
前不幸因车祸去世，母亲在生下她不
久后便离家出走，自此音讯全无。与
小诺相依为命的奶奶，早年因务农落
下腿疾，靠着屋前的菜地勉强维持生
计 ， 难 以 承 担 小 诺 的 教 育 及 生 活 开
支。更令人揪心的是，由于小诺母亲
在法律上是孩子的监护人，虽下落不
明，但小诺既无法被认定为“孤儿”，
也无法享受相关政策保障。

“一定要帮助孩子争取基本生活保

障！”为尽快破解小诺的困境，钟祥市检
察院迅速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力求
通过法律途径打通救助小诺的通道。
考虑到小诺的奶奶年事已高且行动不
便，检察官多次赴派出所调取户籍信
息，核实家庭成员情况，固定母亲的失
联证据，并整理案件材料、撰写法律文
书、代为提交立案申请，垫付公告费用。

2023 年 11 月，钟祥市法院依法判
决，宣告小诺母亲失踪。一纸判决，
为案件的司法程序画上了句号，但检
察官对小诺的关怀并未就此止步。该
市检察院随即牵头，联合民政、教育
等部门启动“接力式”救助机制：协
调民政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为小诺申
领生活补贴，有效保障其基本生活与
学习用品所需；联合教育部门落实校
内就餐费用减免政策，并与班主任密
切配合，在日常学习和心理关怀上给
予小诺更多支持；坚持定期回访，为
小诺开展心理疏导。

各项救助政策落地后，小诺的生活
与学习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奶奶的腿

伤得到有效治疗，小诺不仅穿上了新校
服，用上了新文具，性格也日益开朗，学
习更加刻苦，成绩稳步提升，还因为表
现优异被选为小组长。

“我们会持续关注小诺，同时，通过
‘我管’促‘都管’协同机制，让司法保护
的 光 芒 照 亮 更 多 困 境 儿 童 的 成 长 之
路。”办案检察官说。

她画的全家福中多了个检察官姐姐

小
诺
画
的
全
家
福

□讲述人：贵州省黔西市检察院 刘帝华
本报通讯员 柳盘龙 杨春/整理

“我们的房屋修好了，你们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啊。”“现在企业经营状况
正常了，想邀请你们来上法治课。”近日，村民和某煤矿负责人相继打来电话表
示感谢。挂断电话后，案件办理时的一幕幕场景仿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322万余元“两金”分配起争议

2023 年夏天，我院收到来自某县能源局的一份行政监督申请。2022 年，
某煤矿地下开采导致地表塌陷，周边村民房屋受损开裂。能源局从某煤矿缴
纳的 322 万余元“两金”（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保证金）中划拨 61 万余元赔付给部分受灾群众，剩余 10 余户村民的民事案件
尚在受理，赔偿暂时搁置。之后，能源局下发相关文件，要求某煤矿加快支付
地质灾害赔偿金，并启动矿山复绿工程，否则不予退还剩余的 261 万余元“两
金”。该煤矿不服，以“已缴足‘两金’，赔偿应由能源局直接发放”为由提起行
政诉讼，要求判令能源局退还剩余的“两金”。

2022 年 12 月 30 日，法院作出行政判决支持某煤矿诉讼请求。判决生效
后，某煤矿申请强制执行，2023 年 6 月 19 日，法院作出执行裁定，将 261 万余元
划拨至法院执行账户。

“我家房子快塌了，钱要是退给了煤矿，我们去哪儿住？”收到判决的群众
陆续跑到能源局门口哭诉。

“这钱一划走，10 余户村民的住房问题解决不了，矿山复绿工程也得停，
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找检察院！”为解决“两金”问题四处奔走的能源局相关
负责人道出了背后的艰辛。

组建专项办案组“解题”

2023 年 8 月 15 日，我院依法受理该案后，院党组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
决定抽调刑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骨干，组建专项办案组办理该案。

作为办案组的一员，我和同事们一起翻阅了“两金”收支台账，并仔细研究
相关法律法规，但越查越觉得案件不对劲儿——322 万余元“两金”是法定专
项资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
定》分别对企业安全风险抵押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用于受灾群众
赔偿和生态修复作出明确规定，原审判决将其等同于煤矿“自有资金”，在事实
认定上存在错误。若按此执行，不仅群众赔偿无着落，矿山生态修复也将停
滞。经过数次讨论，我和办案组的同事们对案件办理达成共识：“推动原审判
决再审，从根源上化解矛盾。”

为了提高办案效率，我们把办公室搬到矿区，白天逐户走访受灾村民、记
录房屋受损程度、核算赔偿金额，晚上熬夜梳理法律依据、制定调解方案。

2023 年 10月 7日，我院正式启动行政检察监督程序，并向法院送达再审检
察建议。检察建议中，我们不仅清晰列明了“两金”性质、群众诉求，更附上实
地走访时拍摄的现场视频和村民证言。同年 10 月 12 日，法院审查后采纳了检
察建议，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立即中止执行。

受灾群众圆了“安居梦”

我们知道，中止执行只是第一步，10 余户村民的赔偿款还没着落，我们的
工作远远没有结束。于是，我们联合法院、能源局，先后 4次到煤矿开调解会。

在第一次组织调解时，某煤矿老板李某听到受灾村民说必须先赔偿后，拍
着桌子说：“法院都判我赢了，你们凭啥拦着？现在煤矿资金周转困难，这钱必
须拿！”

我们拿出地灾现场视频、生态修复测算表等证据，详细释法说理，并从企
业、群众、生态三个角度讲明利害关系：“这 10 余户村民，有的住危房，有的靠
低保过活，再看矿山，要是不修复，雨季容易引发滑坡。企业先赔了钱、修了
山，既能拿回剩余款项，还能恢复生产，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经过多次沟
通，煤矿企业负责人终于承诺，先赔付群众、再修复矿山。

2024 年 3 月 24 日，受灾群众损失的 261 万余元全部赔偿到位。修缮房屋
时，看着村民脸上的笑，我和同事们心里的重担终于放下了。同年 3 月 28 日，
某煤矿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申请书。4 月 2 日，法院裁定准予撤回起诉。各方
达成一致意见后，我和同事们每周跟进法院审理进度，每月督促煤矿企业履行
赔偿承诺。

今年 4 月，某煤矿全部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并通过了自然资源局
组织的验收。曾经的“煤渣山”重新生长出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地。4 月 23 日，
法院依法将剩余的“两金”共计 54.2 万元退还给煤矿。8 月 22 日，我和同事回
访时，企业、群众均对案件办理结果表示满意，生态环境也得到有效修复。

通过案件办理，我切身体会到，办案不仅仅是帮助群众和企业解决问题，
更是帮群众圆“安居梦”，为矿山实现“复绿梦”，有幸成为这样的一名守护者。
我们守住的不仅是初心，还有老百姓的信任。

办案也是圆梦


